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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灰渣资源化利用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20 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

方案》中明确，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大中型城市污泥处理鼓励采用“生物质利用+焚烧”处置模

式。2022 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实施方案》，鼓励在污泥产量大、土地资源紧缺、经济条件好的城市建设污泥集中焚烧设

施，有序推进污泥焚烧处理，并鼓励污泥焚烧灰渣资源化利用。上海市水务局和规划资源

局联合印发的《上海市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处理处置规划》（2017-2035 年）中提出“主城

区及周边地区三大污水区域的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方式以独立焚烧为主、协同焚烧为

辅”，并鼓励污泥焚烧处理后资源化利用。因此，污泥焚烧处置及处置后资源化利用是现阶

段上海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的必选方案，符合国家和行业减污降碳的重点战略方向及绿色

低碳发展需求。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灰渣是由污泥焚烧过程中焚烧炉、余热锅炉产生的炉底粗渣

以及烟气处理过程中收集得到的飞灰组成。研究表明，污泥焚烧灰渣化学成分主要为 SiO2、

Al2O3、CaO 和 Fe2O3，具有一定的胶凝活性，具备可建材利用的潜力。同时，污泥焚烧灰

渣中的磷资源丰富，可作为磷肥生产的第二原料。欧洲将污泥焚烧灰渣与污泥混合制砖、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公司开展了污泥焚烧灰渣在道路基层材料的综合利用试点应用，应用效

果良好；荷兰 Thermphos 公司将污泥焚烧飞灰作为磷矿石的替代品用于磷产品的生产，以

上实践经验表明污泥焚烧灰渣是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资源。然而，由于地域季节、污

泥来源、焚烧工艺以及焚烧温度等因素的影响，污泥焚烧灰渣材性差异较大，例如：①焚

烧过程中，污泥中的 Cd、Pb、Cr 等重金属、放射性易富集到污泥焚烧灰渣中，导致其重金

属、放射性超标；②不同焚烧温度下产生的污泥焚烧灰渣的微观形貌差异较大，多呈疏松

多孔、团聚状，其中多孔结构会加剧重金属浸出风险，影响环境安全；③不同污水处理厂

的污泥焚烧灰渣磷含量差异较大，一般在 10%~30%，高磷含量的污泥焚烧灰渣用于建材时

会导致凝结时间异常，影响建材资源化利用的安全性；④污泥处置过程中投加的各类添加



 3 

剂会影响污泥焚烧灰渣的 pH，导致污泥焚烧灰渣具有腐蚀性等安全问题。污泥焚烧灰渣材

性的波动导致其存在较多的安全风险，限制了其资源化利用。因此，亟需制定污泥焚烧灰

渣资源化利用安全技术标准。 

二、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对城镇污水厂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与运输要求和资源化利用提出规范要

求，填补了行业空白，为本市污水污泥处置行业中污泥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过程

的安全风险管控提供重要依据，提高管理部门对污泥焚烧灰渣的管理水平，对推动污泥焚

烧灰渣安全资源化利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第一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3］385 号），由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等单位负责组织上海市地方标准《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泥焚烧灰渣资源化利用技术要求》的编制工作，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污泥

焚烧灰渣资源化利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污泥焚烧灰渣的总体要求、收集、

贮存与运输要求、资源化利用要求和安全与环保等内容进行规定。 

四、标准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另外还应与行业发

展技术水平相协调，以促进技术进步、行业技术升级和资源综合利用。 

2、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内容基于试验研究和实践经验编制，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3、适用性原则 

技术要求指标的确定，不仅要考虑科学、先进，还要考虑经济、适用，即标准指标要

科学先进，还要经济合理、实施便利，满足使用要求，具有可操作性。本标准适用于上海

市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运输和污泥焚烧灰渣在预拌

砂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烧结砌块（砖）、道路基层材料和自密实填筑料等建材

的资源化利用。在编制时根据本市污泥焚烧灰渣的材性特征，对其在不同资源化利用途径

的材性、掺量等技术指标进行了规定，体现了标准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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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进行编写。 

五、编制过程 

（一）立项申请阶段 

标准编制组撰写了《上海市制定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向主管单位——上海市水务局、

技术归口单位——上海市建材标委会递交了关于申请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2023 年 4 月完

成网上申报，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专家答辩，2023 年 8 月标准立项。 

（二）标准启动阶段 

标准编制组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标准制订工作首次会议暨编制大纲评审会，正

式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确定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讨论并确定本标准的工作计划和任务

分工，进一步明确了本标准的具体工作方案。会上邀请 5 位专家，以及市市场监督局标准

技术处、市水务局科技发展处、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建材标委会等管理单位的领导，

共同为本标准的编制提出指导意见。 

（三）标准研制阶段 

为制定有效且符合实际需要的标准，编制组开展了以下工作： 

1、开展调研。对国内外标准以及上海石洞口、竹园、白龙港、青浦 4 家污水处理厂的

污泥独立焚烧工艺、收集、贮存、运输和资源化利用途径等进行调研。 

2、开展试验研究和分析检测。对本市石洞口、竹园、白龙港、青浦 4 家典型污水处理

厂不同周期产生的污泥焚烧灰渣进行取样、试验研究、分析检测，掌握本市污泥焚烧灰渣

的材性特征。 

3、开展工程示范应用。利用污泥焚烧灰渣制备的预拌砂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完

成白龙港“上海市政污泥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装备验证基地”的示范应用，应用面积

达 4000m2。 

4、结合试验研究和工程示范应用的成果，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标

准草案内容，并起草了编制说明，通过内部讨论、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进一步提升了

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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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灰渣的总体要求、收集、贮存与运输要求和资

源化利用要求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焚烧灰渣的

收集、贮存、运输和污泥焚烧灰渣在预拌砂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烧结砌块（砖）、

道路基层材料和自密实填筑料等建材的资源化利用。 

1、总体要求 

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和运输、资源化利用等环节不可对人体、环境产生有害影

响。经鉴定为危废的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和运输应符合 HJ 2025 的规定，并进行填

埋处置，且符合《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 的入场填埋要求；经鉴定为一般

固废的污泥焚烧灰渣方可作为再生材料进行资源化利用。 

2、收集、贮存与运输要求 

据调研，本市各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焚烧灰渣按固废属性通常分为一般固废和危废。

由焚烧炉、余热锅炉产生的炉底粗渣为一般固废，而由静电除尘、布袋除尘系统收集得到

的污泥焚烧灰渣需进行鉴定。因此，对于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和运输方面应根据固

体废弃物属性分别提出要求，即将一般固废与危废分开处置。 

对本市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和运输方面的情况调研可知，各污水处理厂对经鉴

定为危废的污泥焚烧灰渣的收集、贮存和运输要求符合 HJ 2025 的规定；经鉴定为一般固

废的污泥焚烧灰渣应将炉底排渣和除尘系统收集的细灰分开收集、贮存。同时将收集到的

污泥焚烧灰渣放入包装容器或包装袋中，并集中堆放到厂区内的一般固废堆放点，待 2~3

天由运输车集中运出至指定的处置点，在运输过程中不得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3、资源化利用要求 

本标准对上海石洞口、竹园、白龙港、青浦 4 家污水处理厂不同周期产生的污泥焚烧

灰渣进行取样、测试分析，掌握本市污泥焚烧灰渣的材性特征，并开展了污泥焚烧灰渣在

预拌砂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道路基层材料等建材中的试验研究，为污泥焚烧灰

渣建材资源化利用时的材性要求、配合比设计、制备与性能、施工与质量验收等技术要求

的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撑，具体试验结果分析和主要技术指标制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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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污泥焚烧灰渣材性特征 

(a)细度                                        (b)需水量比 

(c)化学成分                                   (d)28d 强度活性指数 

图 1  上海市典型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灰渣材性特征 

由图 1 可知： 

（1）细度和需水量比：污泥焚烧灰渣的细度（45μm 筛余）在 13.7%~52.7%，且易磨

性较好，经 10min 球磨处理后，其细度（45μm 筛余）在 9.0%~24.7%，均满足 GB/T 1596-2017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中Ⅱ级粉煤灰的细度要求（≤30%）；需水量比为

108%~114%，经 10min 球磨处理后，污泥焚烧灰渣的需水量比为 104%~109%。 

（2）化学成分和 28d 强度活性指数：化学成分主要以 SiO2、Al2O3、P2O5 和 Fe2O3 等

组成，其中 SiO2 的含量为 36.4%~65.5%，Al2O3 的含量为 13.7%~35.6%，P2O5 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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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4.6%；28d 强度活性指数差异较大（31.1%~91.7%），各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灰渣的

强度活性指数为：青浦（74%）＞白龙港（60%）＞竹园（58%）＞石洞口（46%）。 

3.2 污泥焚烧灰渣在预拌砂浆中的应用 

（1）用于预拌砂浆的污泥焚烧灰渣技术指标 

细度、含水量：参考《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中的有关规定。 

五氧化二磷（P2O5）：污泥焚烧灰渣中的五氧化二磷含量（P2O5）较高，在 4.7%~14.6%

范围内，远高于粉煤灰中 P2O5 含量（0.08%），对水泥的凝结时间有一定的延长。试验研究

表明，采用氧化磷含量最高（14.6%）的污泥焚烧灰渣制备砌筑和抹灰砂浆时，凝结时间分

别为 8h30min、10h40min，均满足《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对凝结时间的要求。因此，

为保证污泥焚烧灰渣在预拌砂浆中的安全应用，需对污泥焚烧灰渣中 P2O5 含量从严控制，

不得超过 15%。  

安定性：较高的氧化钙和氧化镁会导致水泥体积膨胀，为了避免高钙灰等劣质产品与

污泥焚烧灰渣混掺进入市场，影响预拌砂浆的体积稳定性，参考《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

粉煤灰》GB/T 1596 对污泥焚烧灰渣的安定性进行规定。 

（2）预拌砂浆中污泥焚烧灰渣掺量限值 

污泥焚烧灰渣用于预拌砂浆时，宜采用污泥焚烧灰渣和粉煤灰双掺技术。采用污泥焚

烧灰渣取代部分粉煤灰用于制备砌筑砂浆、地面砂浆和抹灰砂浆，并对其 2h 稠度损失率、

保水率、28d 抗压强度等进行测试，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污泥焚烧灰渣预拌砂浆性能试验结果 

类型 

污泥焚烧灰渣取代量

(%) 

2h 稠度损

失率(%) 

保水率

(%) 

28d 抗压强度

(MPa) 

14d 拉伸粘结强度

(MPa) 

砌筑砂浆 

0 20 96.0 12.4 / 

5 28 95.0 10.3 / 

10 36 97.0 6.9 / 

地面砂浆 

0 18 98.0 35.2 / 

3 28 97.0 34.1 / 

5 42 97.0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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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灰砂浆 

0 24 91.0 15.5 0.42 

5 23 91.0 15.5 0.42 

10 15 91.0 15.3 0.40 

15 11 91.0 15.2 0.30 

20 11 91.0 12.6 0.26 

30 22 92.0 10.5 0.16 

由表 1 可知： 

（1）随着污泥焚烧灰渣掺量的增加，污泥焚烧灰渣砌筑砂浆的力学性能整体呈下降趋

势。当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为 0%、5%时，砌筑砂浆 28d 抗压强度分别为 12.4MPa、

10.3MPa，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强度等级 M10 要求；当污泥焚

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超过 5%时，砌筑砂浆的强度难以满足要求。因此，本标准提出砌筑

砂浆中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需控制在 5%以内。 

（2）随着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的增加，污泥焚烧灰渣地面砂浆的力学性能整

体呈下降趋势。当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为 3%、5%时，地面砂浆 28d 抗压强度分

别为 34.1MPa、27.1MPa，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强度等级要求。

但当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为 5%时，其 2h 稠度损失为 42%，难以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的要求，这与污泥焚烧灰渣需水量大有关。因此，本标准提

出地面砂浆中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需控制在 3%以内。 

（3）随着污泥焚烧灰渣掺量的增加，抹灰砂浆的工作性能（保水率、2h 稠度损失率）

均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的要求，力学性能整体呈下降趋势。当污

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为 15%时，其 28d 抗压强度为 15.2MPa，14d 拉粘强度为 0.30MPa，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强度等级 M15 要求；当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

凝材料量超过 15%时，抹灰砂浆的强度难以满足要求。因此，本标准提出抹灰砂浆中污泥

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量需控制在 15%以内。 

3.3 污泥焚烧灰渣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中的应用 

（1）用于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的污泥焚烧灰渣技术指标 

蒸压加气混凝土是以硅质材料（粉煤灰、砂）、钙质材料（水泥、石灰）和发气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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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料，经水热反应后制得的墙体材料。污泥焚烧灰渣的化学成分以 SiO2、Al2O3、P2O5、

CaO 和 Fe2O3 为主，其中 SiO2 含量为 36.4%~65.5%，与粉煤灰中氧化硅含量相近，因此，

可采用污泥焚烧灰渣替代粉煤灰制备蒸压加气混凝土。试验研究表明，污泥焚烧灰中的 P2O5

会延长水泥的凝结时间，进而延长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的静停养护时间，但对蒸压

加气混凝土性能的影响不大。采用 P2O5 含量最高的污泥焚烧灰渣（14.6%）用于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的制备，静停养护时间延长 3~4h，而采用 P2O5 含量低于 10%的污泥焚烧灰渣制

备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其对静停养护时间影响较小。为保证蒸压加气混凝土生产企业的

生产效率与模具周转率，本标准对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用污泥焚烧灰渣的 P2O5 含量

进行限制（≤10%）；其他指标如：二氧化硅和三氧化硫含量等参考《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

的粉煤灰》GB/T 1596 中的要求进行了规定。 

（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中污泥焚烧灰渣掺量限值 

采用污泥焚烧灰渣取代部分粉煤灰分别制备 A2.5、A3.5 和 A5.0 强度等级的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板），并对干密度、抗压强度等性能进行测试，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污泥焚烧

灰渣掺量的增加，其参与水化反应的活性物质逐渐减少，不利于加气块强度的发展，导致

抗压强度不符合标准要求；此外，污泥焚烧灰渣具有疏松多孔的特点，需水量较大，其掺

量的增加会导致浆料稠度增加，从而影响铝膏的发气，导致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的

干密度增加。因此，为保证污泥焚烧灰渣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的质量安全，需明确

污泥焚烧灰渣的合理掺量。本标准根据实验结果，对不同强度等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板）中污泥焚烧灰渣的最大掺量进行了规定（见表 2），具体掺量需通过实验试配确定。 

表 2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中污泥焚烧灰渣的最大掺量（%） 

强度级别 干密度级别 平均干密度，kg/m3 污泥焚烧灰渣最大掺量，% 

A2.5 
B04 440 5 

B05 530 5 

A3.5 

B04 430 5 

B05 530 5 

B06 575 15 

A5.0 
B05 530 5 

B06 57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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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720 10 

3.4 污泥焚烧灰渣在烧结砌块（砖）中的应用 

污泥焚烧灰渣中含 SiO2、Al2O3 等氧化物，且硅铝氧化物含量在 60%以上，与烧结砌块

（砖）中常用的原材料（粘土、页岩、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成分相近，因此可用于

制备烧结砌块（砖）。经调研，上海地区污泥焚烧灰渣的烧失量均在 5%以内，不会对烧结

砖的力学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标准未对污泥焚烧灰渣的烧失量进行规定。 

采用污泥焚烧灰渣制备烧结砌块（砖）时需要将其与其他原材料均匀掺配后陈化后备

用。而污泥焚烧灰渣的掺量需根据掺入污泥焚烧灰渣的焙烧前的混合料的塑性指数、含水

率等测试结果确定，建议将混合料的塑性指数控制在 13~18，含水率低于 15%，以保证烧

结砌块（砖）的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3.5 污泥焚烧灰渣在道路基层材料中的应用 

（1）污泥焚烧灰渣作胶凝材料替代水泥用于道路基层 

①细度、含水量：污泥焚烧灰渣作胶凝材料替代水泥时宜与粉煤灰等矿物掺合料复配

使用。细度、含水量参考《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中的有关规定。 

②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的掺量限值 

采用污泥焚烧灰渣与水泥、粉煤灰复配作胶凝材料用于制备道路基层材料。试验结果

表明（表 3）：当污泥焚烧灰渣掺量为 10%、20%时，道路基层材料的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分

别为 6.9MPa、5.3MPa，均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中用于高

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重交通基层材料 7 d 无侧限抗压强度要求（4.0~6.0 MPa）；90d 劈裂强度

分别为 0.67MPa、0.61MPa，均满足《建筑垃圾再生集料无机混合料应用技术标准》（DG/TJ 

08-2309-2019）中要求（0.50~1.0MPa）。 

由表 3 可知，当污泥焚烧灰渣掺量为 10%时，其强度与基准组相当；当污泥焚烧灰渣

掺量为 20%时，与未掺污泥焚烧灰渣的基准组相比，7d 无侧限抗压强度、90d 劈裂强度分

别降低 25%、15%。为保证污泥焚烧灰渣用于道路基层材料的质量安全，本标准对污泥焚

烧灰渣作胶凝材料用于道路基层时的最大掺量进行了规定，不应大于 10%。 

表 3 污泥焚烧灰渣对道路基层材料性能的影响（%） 

污泥焚烧灰渣掺量/% 
混合料配比/% 

水泥：粉煤灰：污泥焚烧灰渣：集料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

/MPa 

90d 劈裂强度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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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0:95 7.1 0.72 

10 3.5:1:0.5:95 6.9 0.67 

20 3.5:0.5:1:95 5.3 0.61 

（2）污泥焚烧灰渣作填料用于道路基层 

污泥焚烧灰渣是细粒料，可与级配碎石等复配作填料用于道路基层，其掺量应根据骨

料级配进行试配后确定。 

3.6 污泥焚烧灰渣在自密实填筑料中的应用 

（1）污泥焚烧灰渣作胶凝材料替代水泥用于自密实填筑料 

①细度、含水量：污泥焚烧灰渣作胶凝材料替代水泥时宜与粉煤灰等矿物掺合料复配

使用。细度、含水量参考《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中的有关规定。 

②污泥焚烧灰渣取代胶凝材料的掺量限值：选取不同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焚烧灰渣

经合理配伍制备自密实填筑料，其基本性能如表 4 所示。 

表 4 污泥焚烧灰渣作胶凝材料制备自密实填筑料的性能测试 

编号 表观密度 kg/m3 坍落扩展度 mm 泌水率% 
抗压强度 MPa 

7d 28d 

1 1650 715 3.0 2.1 3.2 

2 1700 722 1.5 1.2 1.8 

3 1600 823 2.2 3.2 6.0 

由表 4 可知，不同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焚烧灰渣制备的自密实填筑料，表观密度≥1600 

kg/m3，坍落度扩展度＞700mm，泌水率 1.5%~3.0%，7d 抗压强度为 1.2~3.2MPa，28d 抗压

强度为 1.8~6.0MPa，均满足《建筑垃圾与工程泥浆再生自密实填筑技术规程》DB 31/T 1483

中的有关规定。由于不同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灰渣的材性差异较大，用于制备自密实填筑

料的最佳掺量应根据污泥焚烧灰渣的材性以及设计要求，经实验试配后确定。因此，本标

准对用于制备自密实填筑料的污泥焚烧灰渣的掺量未作规定。 

（2）污泥焚烧灰渣作填料用于自密实填筑料 

当污泥焚烧灰渣作基料用于制备自密实填筑料时，其掺量宜大于 70%。 

污泥焚烧灰渣中的 P2O5 会延长水泥的凝结时间，且掺量越高，缓凝现象越严重，进而

影响自密实填筑料的力学性能。因此，当污泥焚烧灰渣作基料制备自密实填筑料时，宜采

用水泥与石灰、脱硫灰或碱性激发剂合理配伍，以提高自密实填筑料的力学性能。且随着

污泥焚烧灰渣掺量的增加，更应关注其对自密实填筑料性能的影响。选取 P2O5 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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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的污泥焚烧灰渣经与石灰、脱硫灰等合理配伍制备自密实填筑料，其基本性能如

表 5 所示。 

表 5 污泥焚烧灰渣作填料制备自密实填筑料的性能测试 

编号 表观密度 kg/m3 坍落扩展度 mm 泌水率% 
抗压强度 MPa 备注 

7d 28d 

1 1600 715 2.0 0.5 1.2 掺量 70%  

2 1610 703 2.7 0.2 0.3 掺量 80%  

3 1602 720 2.5 0.4 0.5 掺量 80%  

由表 5 可知，污泥焚烧灰渣作填料制备的自密实填筑料，表观密度≥1600 kg/m3，坍落

度扩展度＞700mm，泌水率 2.0%~2.5%，7d 抗压强度为 0.2~0.5MPa，28d 抗压强度为

0.3~1.2MPa，均满足《建筑垃圾与工程泥浆再生自密实填筑技术规程》DB 31/T 1483 中 LS

强度等级的自密实填筑料的有关规定。因此，污泥焚烧灰渣作填料大掺量用于自密实填筑

料时，适用于无早强要求，或后期需要二次开挖或拆除的填筑工程。最大掺量应根据污泥

焚烧灰渣的材性以及设计要求，经实验试配后确定。 

4、安全与环保 

污泥焚烧灰渣是污泥焚烧过程中由焚烧炉、余热锅炉产生的炉底粗渣以及烟气处理过

程中收集得到的飞灰组成，化学成分主要为 SiO2、Al2O3、CaO 和 Fe2O3，具有一定的胶凝

活性，具备可建材利用的潜力。由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成分复杂，重金属、病原微生

物以及难降解的微生物含量高，在焚烧过程中，污泥焚烧灰渣易富集镉（Cd）、铬（Cr）、

镍（Ni）、铅（Pb）等有害物质。为保证污泥焚烧灰渣的安全资源化利用，避免其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带来严重危害，本标准提出其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污染防治应符合《固体废物再

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 中的规定。 

此外，污泥焚烧灰渣建材资源化利用的重金属浸出毒性技术指标是参考德国标准 DIN 

38414-4 中的关于制备建筑材料循环利用的固体废物的浸出滤液限值进行规定，试验方法按

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 的规定执行；当污泥焚烧灰渣用于对放

射性核素限量有要求的无机非金属类建筑材料时，放射性应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 的规定。 

七、与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相关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国家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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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将尽快组织宣贯，加大贯彻实施力度。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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